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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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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　函

地址：10688台北市安和路一段29號9樓

承辦人：黃佩宜

電話：(02)2752-7286分機131

傳真：(02)2771-8392

電子信箱：petty124@tma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12月21日

發文字號：全醫聯字第106000190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(0001909A00_ATTCH1.pdf、0001909A00_ATTCH3.pdf)

主旨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為研議分階段取消指示藥品健

保給付作業，請 貴會協助於107年1月10日前惠予提供意

見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依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06年12月12日健保審字第1

060036314號函(附件)辦理。

正本：各縣市醫師公會、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各分會

副本： 2017-12-21
15:52:28

理事長 邱 泰 源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